
联合国 CEDAW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Distr. 
GENERAL

CEDAW/C/13/Add.l8 
24 January 198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审议各缔约国按照《公约》第1 8条提交的报告

各缔约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增 编

斯里兰卡

V.89-50636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第一部分

本文系斯里兰卡依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 8条提交的第二次 

定期报告。斯里兰卡于1 9 8 0年7月1 7日签署，并于1 981年10月5日 

批准了该《公约》。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按照《公约》第2 〇条的规定在其于1 9 8 7年3月27 

日至4月1 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审议了斯里兰卡提交的初步报告；斯 

里兰卡政府的代表在该届会议上就该项初步报告作了介绍并进行了辩护。

《宪法》所规定的妇女地位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1 9 7 8年的《宪法》第1 2条所颁布的男女平 

等基本权利如下：

"12(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均有权平等地享受法律的保护。

(2) -不得基于种族、宗教、语言、种姓..'ML政治见解^出生地 

或其中任何一种理由对任何公民进行歧视。”

《宪法》还规定，行政或管理当局对任何基本权利的侵犯均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权力机关的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可以对任何违反基本权利的情况进 

行调查。最高法院有权对这类违法行为进行裁决，并裁定向歧视行为的受害者提 

供赔偿。

《宪法》第2 7条中所阐明的国家政策指令性原则第6条规定：

“国家应确保公民享有均等机会，因而不得基于种族.，宗氮语言、种姓、性

另1J、政治见解或职业的理由剥夺任何公民的资格。”

根据条例的规定于1 9 8 6年设立了一个消除歧视与基本权利监测委员会。因 

种族、宗教、语言、种姓、性别、政治见解或出生地而遭到歧视的任何受害者均可 

向该委员会主任提出申诉，该主任将设法处理有关的申诉。如果该委员会主任不 

能解决争端，则由该委员会对有关的申诉进行调查。由于这个委员会的设立，受 

到歧视者，特别是因性别而受到歧视者便又有了一项新的补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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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斯里兰卡妇女通常因其女性地位而莸得“享受”，而不是遭受“苦 

难”。罗伯特•珀西瓦尔在《锡兰岛国记述》（锡兰系为斯里兰卡当时的国名） 

中谈及1 8 0 3年的情况时写道，在亚洲地区锡兰的妇女比较得到更多的重视，她 

们被视为妻子和伴侣，而不是奴隶。

法律制度

斯里兰卡的人口由若干种族构成，其中主要有僧伽罗族（包括低地区域和康提 

人）（7 4%)、泰米尔族（1 7%)洳穆斯林（7%)。

斯里兰卡的一般性法律基本来自罗马荷兰法律和英国法律的原则。然而，由 

于我茵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因此也存在着一些个人法律制度。如果某 

人受到某项特殊法律的约束，不是因其作为某国的居民或国民而是因为他或她属于 

某一特殊宗教或种族或因其为国内某一特殊地区的居民，这种特殊法律便称之为他 

或她的个人法律〇

然而，个人法律的适用范围较窄，仅限于家庭关系和财产问题等，并不涉及诸 

如刑法等领域。

现行的个人法律制度包括康提族法律（适用于康提族人认为属于僧伽罗族的各 

类人，即有关是否属于康提族法律约束的问题）、泰米尔法律（适用于北部省份的 

泰米尔居民）和穆斯林法律（适用于穆斯林族）。

一般性法律与个人法律的原则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个人法律中对妇女规定 

了某些限制，其中大部分是从罗马荷兰法律中演变发展而来。

如果某人受个人法律的约束，则一般性法律便不再适用于该人。个人法律中 

构成歧视的内容将在讨论第1 5和1 6条时详细论述。尽管《宪法》承认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但个人法律中现存的歧视性规定仍然继续有效，因为《宪法》的各项 

规定仅适用于新的立法，而对以往的立法没有追溯效力。

国家妇女事务机构

斯里兰卡政府于1 9 8 3年设立了一个国家妇女事务与教学医院部。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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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设立了各省委员会，因而也设立了若干个省份的妇女事务部。在国家 

妇女事务与教学医院部设立之前，妇女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已于1 9 7 8年设立， 

这是在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对妇女问题更加重视以及妇女集团不断游说的结果。在 

其初期阶段中，该妇女局从属于由斯里兰卡国家总统直接控制的计划执行部，其后 

于1 9 8 3年拨归国家妇女事务与教学医院部负责。该部是根据1 9 8 2年全国 

妇女专题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设立的。授与该部的任务和职能为确定有关妇女以 

及改善其生活和地位的福利质量的所有领域.项目和机构。负责制定和执行其政 

策的机构是妇女局，该局直接从属妇女事务部。

根据此项政策，妇女局为其本身确定了下列各项目标：

⑻确定改善妇女生活质量的所有领域；

W继续评价本国妇女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程度；

⑹为了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获得完全平等对妇女也许尚未取得男女平等的地 

方，提出各项建议；

⑴通过培养影响到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来确保 

斯里兰卡的文化和传统得以继续保持下去；

(e) 培养和鼓励妇女更多地参与囯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f) 促进为妇女提供培别和教育设施，从而使妇女得以采取更有社会意义的行 

动；

(g) 作为一个协调机构为各非政府的妇女组织与政府负责妇女事务的机构之间 

的联络提供渠道；

⑻作为一个中心机场提供旨在便利外国援助用于促进妇女发展项目的服务。

由妇女局倡议执行的项目中有涉及如下各方面的项目：促进对妇女在社会中的 

权利和特权的普遍了解、改变有关妇女作用和地位的观念、确保平等权利、使妇女 

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各类专业工作提高妇女中的法律知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扩大 

增加收入的活动，协助妇女在西亚国家寻求就业、将有关妇女问题的远景考虑纳入 

国家计划和增加其参与各级政策和决定制订的程度、家庭问题^增加享受保健的机 

会、改进营养状况，以及法律协助和咨询。

该妇女局有一名主任和两名副主任。若干位主任助理负责项目规划、妇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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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方案的评价和检查工作。此外，在地区一级还设有计划执行官员。国家妇 

女事务与教学医院部及妇女局还与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密切协调。在部际 

间设立了若干个旨在妇女事务部内协调妇女活动和方案的“妇女小组”。在政府 

一级，妇女局还设有一个咨询小组，其成员来自国家有关教育、法律、保健、劳工、 

新闻、社区发展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在非政府一级，该局正在与许多非政府组织 

进行积极合作，其中包括妇女研究中心，该中心由多年以来一直参与有关面向行动 

的妇女方案和妇女服务运动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后者是由政府建议开展的一 

项称为“服务运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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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第2条

关于第2⑻至2(f)条，本报告的第一部分中业已讨论了有关斯里兰卡的《宪法》 

规定承认男女平等的情况。该部分的内容还涉及到斯里兰卡为进一步提高妇女地 

位而釆取的各种措施。

关于刑法中妇女地位的第2(g)条规定，并没有在任何领域对妇女实行不利的歧 

视性待遇。实际上，早在1 8 3 3年颁布的刑法典中以及1 9 7 9年的刑事诉讼 

法典中第1 5条便已规定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

按照法典的规定，强奸是一种犯罪行为，其惩罚最高可达2 0年徒刑，在紧急 

状态条例中还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男子以欺骗手段诱使妇女相信这是合法婚姻而 

与之同居者也是一种罪行，可判10年徒刑。不得对妇女判处肉刑。如根据刑法 

需要在调查或待宙期间对妇女实行拘留，法院可以判她以缓刑或送入教养所，而不 

是监狱。根据有关监狱的法令，女犯须与男犯分开监禁，并由女性工作人员负责 

管理。女嫌疑犯只能由女性警察或监狱中的女性官员进行搜身。于1 9 7 3年 

颁布的第4 4号司法行政命令中规定妇女有资格在司法部门中任职。

第3条

斯里兰卡《宪法》第1 2条明确规定对妇女的歧视是不公正的，是对人类尊严 

的一种犯罪行为。这一原则严格适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公共生活中 

的其他领域。由于单独设立了妇女事务部和妇女局并赋予了这些机构以综合和重 

大的任务——制订、执行和协调对妇女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政策，因此进一步加强 

了旨在确保妇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和取得进步的各项措施。

尽管可以就声称的侵害男女平等基本权利的案件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以期待得 

到补救，但自1 9 7 8年这方面的规定生效以来，迄今尚未有人据此提出过任何申 

诉，虽然与此同时提出了许多有关违反《宪章》中所载其他基本权利的案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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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案件是在斯里兰卡法律协助委员会的协助下提出申诉的，该委员会的职能是 

向处于贫困中的人提供法律支助。

第4条

《宪法》第1 2(2)条规定，不得以性别等为由进行歧视，同时还载入了不得对 

妇女实行歧视性待遇的原则。第1 2⑷条还进一步规定，该条中的任何内容均不 

得妨碍有关提高妇女、儿童和年轻人地位的特别法律规定、从属性立法或行政行动， 

并保证任何人不得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理由向有关提高妇女地位的法律提出挑战。

第5条

《宪法》第2 7 (6)条明确承认所有公民无论其性别均享有平等机会的原则。此 

项国家政策指令性原则规定，国家应确保人人机会均等，任何公民不得因性别而被 

取消任何资格。

改进男女行为的现有社会和文化格局，是妇女局的目标之一。其方案包括设 

法改变人们的观念和使他们摆脱任何现有文化状况的内容。此外，妇女局目前还 

正在进行一项民意调查，其目的是确定处于变化之中的妇女的前景和观念。妇女 

局的作用还包括鼓励男女分担家务，其主要方法是开展宣传活动、在学校开办讲座 

W及通过新闻媒介。

第6条

1 8 4 2车的游民法令和1 8 8 9车的妓院法令中有关取消卖淫活动的规定迄 

今仍然有效。按照现行的法律，引诱他人进行非法性交或猥亵行为者或其他任何 

人或有意以卖淫为生者均属刑事犯罪行为。任何致使或鼓励由其监护或管理或照 

顾的16岁以下少女从事引诱或卖淫或非法发生性关系者亦应受到刑事处罚。按 

照妓院法令，开设或经营妓院为刑事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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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关卖淫活动和利用性关系进行剥削的现有规定业已过时，囡而无助于目 

前所强调的罪犯待遇问题，尤其是那些需要照顾和保护者，因此，于1 9 8 8车设 

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就这方面的问题向社会服务部提出报告。该委员会 

已建议废止现有的有关法律，并代之以题为“预防不道德交易法案”，其中要求对 

那些因商业目的在性关系上被利用的人实行教养，并严厉惩罚利用者。该委员会 

建议不应将受利用的人投入监狱，而是应强迫她们到专门为培训和教养受害者的其 

他机构接受教育，同时应对那些以商业目的在性关系上利用其他人者实行监禁和罚 

款。

第7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有权担任公职和政府各级官员，并有权参与涉及 

公共和政治生活的非政府组织和协会。

《宪法》第8 8和8 9条规定，年满1 8岁的公民均有资格成为所有选举和公 

民投票的选举人。第90条规定，任何有资格成为选举人者均有资格被选为议会议 

员。任何有资格成为选举人者还有权被选为总统，但其条件是其年龄不得在3 0岁以 

下。

自1931年颁布了成人普选权以来，妇女便一直与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今日妇女 

约占选民总数的5 0 %。

虽然妇女作为选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在立法机构中的政治参与却一直相 

对较低。也许可以说，她们主要是通过投票来行使其决策权力的。

尽管如此，通过议会程序，于I960年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一些妇女 

还担任了内阁部长。妇女在省级和地方一级政府的政治参与也相对较低。目前妇女 

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百分比为5. 15%,而在地方一级的立法机构中仅为1.32%。

所有主要政党都拥有妇女团体，但这些团体大多只是在选举以及诸如五月一日 

集会这类特殊场合才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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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72年的《宪法》规定了有夫录用妇女担任行政职夯.神职，会计师和 

银行职员等的配额制度，但目前的《宪法》已废除此项歧视性规定。

目前对妇女担任任何级别的政府职夯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限制，但在司法部门中妇女第一次被任命职:务是在 

1979年。同年，斯里兰卡陆军第一次录用妇女担任军官，1985年，妇女进入了 

海军〇但警察部门录用了若干位妇女。妇女有各种机会晋升到最高职位。法律上对 

妇女担任公职并无任何限制。由于更加敏感地认识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任命妇女 

在决策机构中任职已成为政府的政策。

妇女之所以不能充分参与决策工作，是因为她们需要在维持家庭工作中承担更 

大的义务。政治是男人们的事这一传统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性因素《>妇女一般 

将家庭放在首位，这往往成为其职业发展的障碍。然而，高等教育水平以及经济上 

的困难已促使大批妇女寻求有报酬的就业。最终还是应由妇女自己来设法争取担任 

决策各级的高级职务。

随着具有专业资格的妇女人数急剧增多，其在专业组织的人数也随之大幅度增 

加，尽管其参与决策进程的程度仍一直较低。不久前斯里兰卡医学会曾有三名妇女 

担任其会长。于1945年设立的斯里兰卡促逬科学逬步协会中有6个部门一级的主 

管为女性，同时还有一名妇女担任总会长。

第8条

妇女在国际一级的代表权不受任何歧视〇斯里兰卡有4位抠任大使一级职夯的 

外交家。一般而言，外交家是从外交部中的职业外交服夯人员之中选拨出来的。如 

果妇女参与这一服夯部门的人数增多，则在适当的时候她们便可达到获得任命的必 

要水平。

妇女经常以其任职的身份代表斯里兰卡参与各种国际活动。

例如，妇女局的第一位主任便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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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条

斯里兰卡的国籍问题在1948年的公民资格法案中作了规定p这些规定在通过 

出生或注册获得、丧失或保留斯里兰卡国籍方面对男女同样适用。

这些规定还适用于配偶.寡妇或鳏夫注册成为一名公民。与外国人结婚或丈夫 

在婚姻期间改变国籍均不能自动改变妻子一方的国籍。已婚妇女可以保留其公民资 

格，直到获得新的国籍止。如果她决定取得新的国籍，则按规定她便应与男子一样 

宣布放弃斯里兰卡公民资格，因为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外国男子或妇女在与斯里 

兰卡人结婚后通过注册方式申请获得斯里兰卡公民资格时拥有类似的权利。

在因血统关系而莸得公民资格时，取决于父亲是否具有公民资格〇然而，如系 

非婚生子女者，则其母亲或母亲的一方男性祖先必须是在斯里兰卡出生。

通过注册申请获得公民资格的男子和妇女在将其未成年子女列入注册证书问题 

上拥有类似的权利。

第1 0条

《宪法》第2 7(2) (Ü)条规定了一项国家政策指令性原则，即彻底根除文盲和 

保证人人有权享受普及和各级教育。

自1945年以来斯里兰卡已建立了一套从初级学校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制度。此 

外，还在教育领域中采取了其他福利性措施，诸如：所有合格的学生均可享受奖学 

金.补贴和免费提供的教科书，这些措施逬一步扩大了大批适龄学生人口接受教育 

的机会。所有儿童均有义夯接受初级教育。目前已有近10，0〇〇所学校，其中大多 

数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制。

目前斯里兰卡人口中男子的识字率为80.5%,女子为82.4 %»,这些数字表明, 

过去多年来男女在识字率方面的差别有了大幅度减少。1985年的识字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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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龄、识字率和性别分类的1985年人口（ 1 0岁和1 0岁以上）情况

年龄组 总人数 % 男性 % 女性 %

所有年龄 9,998,025 100.0 5,186,728 100.0 4,811,297 100

10 - 14 1,611,760 16.1 83〇,5〇3 16.0 781,256 16

15 - 19 1,497,003 H.9 767.429 14.3 729,574 15

20 - 24 1,336,177 13.4 660,066 12.7 676,111 ”

25 - 29 1,120,193 11.2 534,245 10.3 585,948 12

3〇 - 34 964,820 9.7 471,170 9.1 493,650 10

35 - 39 825,657 8.3 413,514 8.0 412,143 £

40 - 44 608,737 6.1 317,367 6.1 291,371 6

A5 - 49 500,413 5.0 270,774 5.2 229,640 4

50 - 54 439,123 4.3 251.372 4.9 187,751 3

55 - 59 346,152 3.5 213,659 4.1 132,493 2

60 - 64 259,803 2.6 102,036 3.1 97,767 2

65^5^^488,187 4.9 294,593 5.7 193,593 A

按年级和性别划分对学校入学情况的检查结果:

按性别划分的入学分布情况

年份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931 3,369,694 1,700,020 1,669,674

1933 3,460,375 1,740,311 1,720,064

1935 3,506,569 1,773,361 1,733,208

这些数据表明入学的百分比几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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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263 29.6 1399 631 45

971 613 63.1 216 112 51

144 61 42.4 321 145 45

社会人文科学 5634 2563

总计 12648 5152

专科总数 3213 992

科学 17S7 660

艺术科目 7633 3500

45.5 8800 4578 52

40.7 18962 8273 43

30.9 5121 1165 32

36.7 3105 1642 37

45.3 10736 5466 5〇

按性别划分的大学情况如下:

年份 总人数 男性 女性

1982/1933 13,073 10,584 7,482

1983/1904 10,496 10,668 7,828

1984/1935 13,217 10,415 7,802

按科目和性别划分的大学入学情况如下:

*1975 年 1984

科目
、 女性所
总人数 女性 占百备

比
対生

女性所 
占百分 

fch

医学 1239 584 42.1 2185 938 43.
牙科 193 108 55.9 258 115 44.
兽医 10S 53 49.1 127 53 41«
农业 3S0 100 25.6 693 247 35.
工程 1210 126 10.4 1314 263 14,
建筑 73 21 28.3 94 21 22,
科学 1797 66〇 36.7 3105 1165 37.

学
学

趣
育
律

管
教
法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1 9 8 4年间女性在7门科目中的入学超过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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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的入学情况如下:

课 程 总人数
1973

女性

女性所

占百分

比

总人数
1984

女性

女性所

占百分

比

囯家技术毕业证书 1273 99 7.7 •317 155 13.9

技术员证书 13697 75 5.5 4033 370 9.2

制图员证书 661 348 52.6

技术行业 2400 5 0.2 2011 12 0.6
工艺 273 139 50.0
裁缝 32 39 47.6

家政 113 113 100.0

农业 196 43 21.9

企业&商业毕业证书 3199 1014 31.0 4553 1908 43.7

企业&商业证书 3894 2760 70.9

英文 207 62 29.9 1.103 737 52.5

总计 3453 1258 14.9 13041 6704 37.2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技术和农业领域中就学的人数较低。

因此，大学和技术学院入学.的格局显示出“机会均等”政策与使按文化和传统 

划分的领域入学的社会制约力之间的分水岭。

尽管没有按性别来划分科目、但男孩和女孩分别选择的科目表明在选择上仍存 

在着定型的观念。女性学生总是选择将使之成为医生、律师、教师、护士、会计 

师或办事员的课程〇 1 9 8 〇年间在学校中试点进行的一项革新办法——生活技

能项目一设法向男孩和女孩提供包括技术和传统的家政学技能在内的共同课程， 

用以取代传统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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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中途退学的男孩比女孩多，其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尽管实 

行免费教育，但就学所需要的基本费用仍然导致了经济上贫困家庭的子女中途退学。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于1 9 8 0年为退学儿童设立了“识字中心”。据估 

计，在这些识字中心学习的学生中女孩约占5 0 %多一点。

1 9 7 9年进行的妇女就学状况抽样调查表明，9 0 %的父母说，女孩接受教 

育具有社会-经济价值，而相信男女教育机会均等的母亲和父亲人数分别占9 〇 % 

命 7 6 %。

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吸引女性的仍然是传统的职业，诸如工业缝纫加裁缝，而 

不是其他职业，例如农业、泥瓦建筑业或电气行业〇 然而，自国家学徒工委员会 

1 9 7 1年设立以来，相当多的妇女业已接受了过去一直由男子占统治地位的行业 

的培训。妇女局和若干非政府组织也实施了一些非正式和自营方案。此外，妇 

女局已发起了一场旨在促进妇女寻求非传统性教育的宣传运动。

男孩和女孩都有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的均等机会。

由于有关父母与儿童的一般性法律规定父母有义务教育其未成年的子女，因此 

法院作为未成年者的高层监护人有权在父母疏忽其义务时对其监护权进行干预。利 

用免费教育制度的女性占有很高的百分比，这反映了父母对其女儿教育十分关注。

此外还制订若干针对男子相妇女的成人教育方案。

根据1 9 7 9年国家青年服务法案第6 9号设立的国家青年服务理事会制订了 

如下方面的目标：

(1) 扩大青年的知识面，并向他们提供与发展有关的培训；

(2) 鼓励在青年中开展文化、识字和艺术活动*

(3) 鼓励在青年中发展健身文化和体育活动；

⑷为青年提供文娱和游乐设施i

(5)通过基于长期政策的建设性投资，为青年提供经常的就业机会，以期加强 

国家的经济基础力量。

该项法案的第3 6款中规定女性青年是青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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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条

根据《宪法》第1 4 (l)(ê)条，保障全体公民都享有从事任何合法职业、专业、 

行业、事业或企业的自由。

也许在此应该提及，以前的宪法（1 9 7 2年）规定，在就业机会方面不应存 

在歧视，但考虑到某些部门的利益，可为男子或妇女保留专门的职务。根据这一 

规定，征聘妇女进入政府部门的限制如下：

在有威望的斯里兰卡行政部门中挑选决策者限1 0 %。

在一般事务性部门限2 0%。

在国家核算部门限2 0 %。

但是，妇女的反对导致了限额的提高。直至1 9 7 8年的《宪法》彻底废除了限额 

制度〇

1 9 8 7年对政府部门中的女性雇员的一项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国家部门雇用 

的女职员人数明显增加。原来为7 1 % (男性）和2 9 % (女性）的统计数字于 

1 9 8 5年分别改变为6 5 %和3 5 %。

但是，在公司部门中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则相对很低〇 人口抽样调查把这种 

情况归咎于两种原因p第一，政府部门在就业方面对男女一视同仁；第二，公司部 

门中对女性的工作有限制。

在专业和技术部门中，妇女就业人数高达4 5%。 司法专业中，对妇女资格 

的唯一限制于1 9 5 6年随着《消除性别资格限制（司法专业）的法令》的颁布而 

被消除：在此之前，尽管法律教育机构并不限制录取妇女，但妇女不能作为律师开 

业。虽然法律专业妇女占大约5 〇 %,但直到1 9 7 9年才首次任命一位妇女进 

入司法部门。今天妇女在司法部门中所占的比例是5 %。 原因是选择进入司法 

部门的妇女人数很少。妇女在医务专业中占大约5 0 %,女会计所占的百分比也 

很高，但十分明显，妇女在工程和建筑专业中所占百分比相对较低〇

由于妇女开始服兵役较晚；直到1 9 7 9年，斯里兰卡的陆军才征招了第一名 

女军官。海军于1 9 8 5年首次招收了妇女。但有一些妇女于1 9 7 9年初已 

参了军。最近，一名有3 0年警龄的职业女警察首次被任命为警察副总监。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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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门中妇女所占百分比低下的原因是妇女寻求在这些部门中就业的人数十分有限。 

对诸如医生、教师、会计、护士和办公室职员等相同的服务部门工作的喜爱，可以 

看出，是妇女自己选择某个职业而舍弃别的职业。

随着个体经营的发展，妇女寻求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的人数迅速增加。一些 

受到国际和双边筹资机构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性非政厨组织为妇女开展了特殊的创造 

收入的项目。自由贸易区的设立造成了对利用妇女劳动力的需求。在自由贸易 

区中，7 5%以上的劳动力为妇女，而在服装工业中，她们所占的百分比超过了90%。 

政府各大部中男女雇员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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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0年政府各大部中男女雇员分列

部 雇员人数

所有各部

男性

261,198

女性

107,613
总数

368,849

计划实施部 1,029 513 1,542

地方政府、住房和建筑部 22,756 2,896 25,652

公路部 5,079 416 5,495

种植园工业部 1,625 523 2,148

社会服务部 734 323 1,057

运输部 10,651 285 10,936

农业发展和研究部 12,488 2,954 15,442

劳工部 1,738 413 2,151

卫生部 17,063 13,805 30,868

邮电部 20,343 2,074 22,417

纺织工业部 1,599 6,〇65 7,664

内政部 7,967 914 8,881

粮食和合作社部 3,385 398 3,783

财政和计划部 3,228 645 3,873

土地和土地发展部 19,531 790 20,321

贸易和航运部 24,623 1,900 26,523

司法部 4,345 662 5,007

渔业部 1,031 119 1,150

农村工业发展部 3,536 1,119 4,635

教育部 49,487 65,500 114,987

国务部 1,963 64 2,027

科伦坡医院和家庭保健集团部 2,156 2,376 4,532

其他部 41,423 2,236 43,659

来源：1 9 8 0年政府和公司部门的就业情况的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和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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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107,651

432

13,520 2,139
5,967 187

1,572 163

4,994 404

775 357

10,515 256

5,985 2,527

5,493 243

1,705 412

17,063 13^05

20,294 2,069

1,531 6,042

7,3〇2 755

1,864 158

1,482 233

1,186 385

1,817 60

7,531 177

1,129 108

5,955 365

1,585 19

3,647 1, 397

19,463 270

卫生局和卫生部

邮电局 

纺织工业局 

政府机构 

粮食委员会

合作社发展和合作社协会登记局 

国内税收局 

土地委员会

勘探局
森林局

移民局

土地发展局

销售发展局 

斯里兰卡港务局

所有各局 

司法服务委员会

地方政府服务局 
建筑局

国家住房发展局 

公路局

总数

168,849

2,375

15,659

6,154

1.735 

5,398

1,132

10,771

8,512

5.736 

2,117

30,868

22,363

7,573

8,057

2,022

1,715

1,571

1,877

7,708

1,237

6,320
1,604

5,044

19,733

政府各大局的男女雇员人数分列：

1 9 8 0年政府各大局的男女雇员人数 

局雇员人数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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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局 3,021 226 3,247

渔业部 1,031 119 1,150

小型工业局 593 438 1,031

动物生产和卫生局 2,547 476 3,〇23

教育局（各地区） 48,782 65,300 114,082

政府印刷局 998 7 1,005

总医院 1,174 799 1,973

其他局 58,73A %323 66,057

来源：1 9 8 0年政府和公司部门的就业情况的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和统计局。

按主要职业类别和性别受雇的人口数分列: 

按主要职业类别和性别分列的受雇人口

人数以千为单位

主要职业类别 总数 男性 女性

雇员总数 4,119.3 3,248.4 870:8

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有关的工作人员 246.4 130.3 116.1

行政和管理工作人员 33.7 30.4 3.3

办公室职员和有关工作人员 257.4 199.4 58.1

售货员 315,7 291.6 24.1

服务人员 235.2 190.0 45.2

农业人员、猎人、渔民、动物饲养人员和 
森林工作人员 1,847.0 1,390.4 456*6

生产工人和有关人员、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和工人 1,〇9〇.1 948.2 141.8

不按职业分类的工人 93.8 68.1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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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业分类和性别的受雇人口分列:

按工业分类和性别分别的受雇人口

人数以千为单位

主要工业分类 总 数 男性 女性

总人口 14,846.8 7,568.3 7,278.5

雇员总数 4,119.3 3,248.4 870.8

农业、打猎、林业和渔业 1,875.8 1,416.7 459.1

系矿果石 33.8 31.5 2.3

制造 408.7 313.9 94.8

电、煤气和水 16.0 15-3 0.7

建筑 134.0 129.1 4.8

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馆和旅馆
437.3 399.5 37〇8

运输、储存和通讯 199.6 191.3 8.3

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商业服务 56.9 46.8 10.1

社区、社会和人事服务 587.8 393.9 193.9

未作充分阐述的活动 369.3 310.4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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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虽然在某些部门中适合妇女工作的职业有所增加，但 

妇女在其他部门中的参与则有所下降，这反映了男女在获得某种就业-时的不平等。 

现在妇女的参与程度低下，也可归咎于时间有限，特别是家庭主妇她们认为时间十 

分缺乏。

妇女事务局为了削弱人们对某些就业领域所持的传统观念，已开展了一些宣传 

方案和项目活动》

1 9 8 7年在斯里兰卡举行了一次“妇女和就业问题”…会议，以提高人们对 

该地区妇女状况的认识，并推动各项方案的执行和制定实际的行动计划。

报酬结构

对男子和妇女只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报酬结构。在种植园部门中仅存的工资差 

别，已于1 9 8 4年取消，实行了同工同酬的原则。

社会保障

国家致力于执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决心已载入《宪法》的第2 7(g)条。男女都 

享有在就此方面莸得社会保障的权利。

随着1 9 8 3车第2 4号《鳏夫和孤儿养恤金法》的颁布，消除了在养恤金和 

唯有寡妇才能莸得的退休储蓄基金福利间的差别（也许反映了妇女的依赖地位）。 

经常颁布的劳工立法规定向妇女提供保护和福利。

适用于受雇于商店、工厂、私宅和矿井的妇女的《产妇福利法》规定，不能因 

怀孕、分娩或有关的疾病而终止女工的工作。该法禁止雇用孕妇或产妇从事有害 

于她们及孩子健康的工作。它还规定，妇女分挽后在一段规定时间内不得受雇。

1 9 6 2车，法律规定应设立和维持托儿所，并在工作时间中提供哺乳间隙， 

使父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职责与工作责任结合起夹。

法律还规定应支付产妇福利。虽然在政府部门产假仍为六个星期，但私营部 

门雇员的产假已从原夹的六周增加到12周。为了克服这一不正常现象，政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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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原则上同意受雇于政府部门的妇女享有12周的产假。妇女事务局已进行了一 

次产假调查，以查明享有1 2周产假的妇女人数。予期在不久的将来产假将延长 

为1 2周。

对妇女、青车人和儿童的就业也有专门立法。1 9 5 6年的《妇女、青车和 

儿童就业法》限制妇女从事工业企业中的夜间工作。1 9 8 4年，由于妇女自身 

的反对，她们荻得了夜间工作的权利，并对法律作了修改，以使妇女能够从事夜间 

工作，条件是不损害妇女福利和保护。这些条件包括须经妇女本人同意和劳工委 

员会批准才能让妇女从事夜间工作，并由女监察人员确保其福利和休息室设施，而 

且，只有当妇女在早晨6点至晚上6点不受雇用时才能受雇从事夜间工作，而且限 

制每月不得超过1 0个夜晚。

关于女雇员，有关就业的各项法规，包括《工厂法》和《商店、办公室雇员法》， 

都为妇女规定了保障措施。例如，《工厂法》规定不得迫使妇女或车轻人清洗某 

种机械。根据该法规定，必须制定特殊的规定，以保护超时工作妇女的健康和福 

利。《商店和办公室雇员法》甚至规定，在妇女工作的每个房间内必须设有座位。

《矿井雇用妇女法》禁止在矿井中雇用妇女，除非她们从事管理工作，不承袒 

体力劳动。

对现有法规的宙查显示，有关就业的妇女的保护问题经常受到检查，妇女得到 

的保护不断增加。

关于前往中东从事家庭服务的移民劳工问题，研究显示出这方面的一个重大的 

现象，即各级妇女工人的流动1 9 7 6年仅为0-4%，到1 9 8 1车已达到52%^ 

这不仅降低了失业水平，也增加了外汇收入。但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女移民工人 

的经历，既有成功也有创伤。1 9 8 4车，为了加强对这些妇女就I情况的监督， 

政府进行了干预，以一项法令设立了外国就业局，到国外就业的招聘工作必须通过 

业已注册的政府机构办理。同样，劳工局已开始执行各项方案，以协助未央的 

受雇人员在出发前荻得一些专门知识。还为她们储蓄的投资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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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2条

斯里兰卡多年夹一直在全国各地实行免费医疗服务。

斯里兰卡是《2 0 0 0年所有人健康宣言》的签字国。为满足家庭的保健需 

要而设立的一个家庭保健教育行动方案，拥有自愿服务人员、卫生视察员、国家保 

健护士和助产士，能够为国家最遥远的地区服务。在初级卫生保健网中，优先考 

虑妇幼保健方案。

许多妇女组织在促进健康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培训卫生人 

员，安排母亲和幼儿到医务所治疗、免疫、卫生教育、帮助病人和分发营养品。

关于人口问题政府的官方政策如下：

1 •釆取措施遏制人口无计划增长；

2. 国家加强计划生育服务，向个人提供资金剌激，鼓励计划生育；

3. 由国家执行面向服务的方案，使有计划生育愿望的夫妇和个人能够荻得有 

关的服务；

4. 所有计划生育服务只向自愿接受者提供。

开展计划生育方案是斯里兰卡计划生育协会的主要责任。在全国各地，特别 

是通过宣传媒介和讲座开展着广泛计划生育方案。提供计划生育咨询是助产士职 

责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世界生育情况调查》，了解至少一种避孕方式的已婚 

妇女的百分比已超过80.5%。 在斯里兰卡，避孕措施的使用迅速增加，最广泛 

使用的方法是女子绝育和口服避孕药„

妇女在荻取避孕药方面不存在任何特殊问题。这些药品在计划生育诊所和其 

他医疗中心均有广泛供应。

政府还在自愿性组织的协助下开展免疫方案。免疫是妇幼保健服务的一个部 

门，这一部门通过1 9 7 9车世界卫生组织相联合国儿童基金赞助的一个扩大的方 

案而在近车中受到了高度重视。孩子认识和接受免疫与母亲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 

的关联。妇女组织在教育和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计划实施部中设立的一个食品相营养政策规划组对有关营养问题的各项方案 

进行了估价和审评并在考虑到妇幼健康和营养的情况下制定了《促进人奶哺乳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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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人工流产是一项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刑事罪行。只有出于挽救母亲生命的 

目的才能终止怀孕。目前对人工流产的限制是否应放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各方意见不同，涉及到提高妇女的.人权的问题。

第1 3条

根据《宪法》第2 7⑵⑹条，国家保证在斯里兰卡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其目标 

之一是要使所有公民及其家庭能够实现理想的生活水平，包括充足的食品、衣服和 

住房，不断改善生活条件和充分享受闲暇和社会文化机会。

第2 7⑽条规定，国家应承认和保护作为社会的基础单位的家庭。

在家庭福利、享受贷款权利和参与文化和体育活动的权利方面，对男女不存在 

任何歧视。

配偶双方享有荻得结婚津贴、养恤金福利相退休储备金福利的平箬杈利。凡 

有资格的人，无论男女，都可莸得购粮券。

男子和妇女享有获得银行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资金援助的相同权利。

斯里兰卡妇女还享有参与所有文化体育活动的权利。

第1 4条

斯里兰卡8 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其中多数是妇女。自1948年获得独 

立以来，实行了许多旨在改善农村地区状况的政策和方案，尤其是在土地、农业、 

教育和卫生方面，采取了许多福利措施。

根据现行的种种土地安置方案，土地可分给1 8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

在农业部门，农业发展方面的农村妇女农业补习方案为妇女提供了农业和家庭

经济方面的补习。

在渔业部门，虽然妇女发挥着积极的支持作用，但她们却很少参加渔业教育活 

动。事实上，她们参加渔业培训班是不受限制的。

在农村工业发展方面，一直非常鼓励妇女的平等参与。可是，妇女企业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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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还是较少。

在种植园方面，为改善其状况实行了专门针对种植园女工的方案。

免费教育.国语授课和国立学校的发展，使绝大多数的农村儿童都有机会受到 

教育。农村学生的识字率也在稳步上升，不过，与此同时，尤其是男生的辍学率也 

是相当高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囯家学徒工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和私立组织, 

都在举办农业部门职业和技术教育高级班。在非政府组织中著名的是-Mahila 

Sami tiii (国际乡村妇女世界会属下的一个妇女组织），该组织是第一个进入农 

村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在吸收妇女参加这些方案方面，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但 

是，妇女似乎只限于商业和传统手工艺方面，很少参加某些领域，比如渔业。各院 

校招生的报名情况表明，在对男女都适合的职业方面，她们正受着传统思想的约束。

合作发展局在乡村一级开始了一项妇女消费者教育和宣传项自。

过去几十年来，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保健预防和治疗服务得到 

了加强。政府在农村地区开设了许多医院，使农村人口更易于享受国家保健服务。 

诸如侏健教育等福利方案，使女姓的预期寿命有了增加，据统计，高于男子的预期 

寿命。同时还特别注意营养和发病率方面。

银行服务延伸到农村地区和农村银行的设立，使乡村人口有机会办理贷款和储 

蓄。虽然银行对于提供贷款需要有收入保证，这样常常使妇女在获得贷款方面受到 

限制，但这种信贷服务是对男女一视同仁的。

甚至在乡村一级，农村妇女也绝少参与发展规划。《地区发展委员会1980年 

第3 5号法令》规定设立两个不同的区级行政领导单位，在法律上规定在委员会中 

妇女社团应具有代表权。

妇女局特别强调农村妇女参与发展规划，以期推动她们从事更高水平的职业。 

但是，社会经济原因不仅影响了妇女，同时也影响了男子达到更高水平的教育或职 

业。

妇女参加各种村级组织不受限制，比如种植委员会、农村发展社团与合作社，

以及非政府组织在乡村一级特别建立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社发中心）和救济孤儿 

运动，构成了社会服夯和免费法律服务网。妇女主要是参加福利和宗教方面的社区 

活动。在乡村一级，妇女组织积极竞争承包公共设施工程。水利十年（1 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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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年）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根本改变农村妇女在建设和维护水利工程项目中的 

作用。

在安置计划方面，提供有限期的住房津贴和食品补助。在各国际机构的协助下. 

农村地区开始了各种创造收入的活动，开办了日间托儿所和妇幼保健方案，普及计 

划生育。

这些项目的开办是因为特别认识到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妇女局为提高妇女地位发起了几个项目。为了改善贫穷妇女及其子女的社会经 

济条件，妇女局开办了一些区级发展方案，提供培训并促进创造收入的活动。通过 

全国性的各项营养、家庭保健和创收入活动方案，妇女局得以推动农村妇女改善其 

生活条件。1987年，在乡村一级培训了 1483名妇女，其中有325人得到协助开 

办自营职业活动。1987年，妇女局对五个出口基地村庄妇女参加活动的情况进行 

了研究〇

在基层一级还有810个“妇女活动小组”，这些小组从属于妇女局。

第1 5条和第1 6条

根据《斯里兰卡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指 

出，斯里兰卡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社会，所以一些妇女仍然不受国家一般法律 

的管辖，而是受制f其本身的习俗法或宗教规范，这些法规决定了他们在家庭关系 

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由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适用于未来的立法，而不 

追溯以往的立法，所以这种歧视情况仍然存在。

民事

虽然根据罗马一荷兰法，妇女在民事方面没有行为能力，但英国在1 9世记实 

行的法律改革赋予了妇女在民事方面的完全自由。

根据一般法律，未婚女子被视为单身妇女，在订立合同.从事商业交.易和管理 

财产等方面，其法律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受所有法律制度管辖的未婚妇女，都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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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权利。所有法律制度也都承认未婚成年妇女有权充分享用其所挣收入。

至于已婚妇女，根据《1924年已婚妇女财产条令》的一般法律《康提族法》 

和穆斯林法已婚妇女在合同、商业交易、财产和收入等方面，都享有完全的目由。 

最近以来，对妻子的收入要分开进行估税〇至于在塞萨瓦拉迈管辖下的已婚妇女， 

虽然《1911年贾夫纳婚姻权利和继承条令》赋予已婚妇女以处置其动产和收入的 

充分权利，但未经丈夫同意，她们不得处置不动产。不过，法院有权在丈夫无理拒 

不同意或在特殊的情况下授予同意。

民法中还载有侏护性条款，规定不得因违约而将受审的女债夯人送入监狱。

根据婚姻权利与继承的一般法律，对于身亡配偶未立遗嘱处置的财产，未亡人 

有同等权利加以继承〇《康提族法》和塞萨瓦拉迈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但是，穆斯 

林法律则在未留遗嘱的情况下男性优先继承。

虽然男女都有立遗嘱的自由，但妇女立遗嘱的法定年龄是18岁，而男子则是 

2 1岁，尽管男女性的成年年龄都是2 1周岁。如前文所述，塞萨瓦拉迈管辖下的 

妇女只有经其丈夫同意中才能处置其不动产。

罗马一荷兰法夫于法律诉讼中以丈夫为代表的规定已不再适用已婚妇女，因为 

已婚妇女此时享有单独起诉和被起诉的完全自由。

居住地

第14(1) (h)条保障迁徙自由和在囯内选择住所的根本权利。根据现行法律， 

已婚妇女居住在其丈夫的住所并在婚姻期间保持在该处居住。已婚妇女另有单独住 

处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其唯一正当的理由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男子 

仍被视为合法家庭单位的一家之长。

婚姻

根据一般法律，结婚的最低年龄是女子1 2岁，男子1 6岁。人们有时认为这 

种年龄差别的理由是，应允许妇女早于男子成亲结婚，因为妇女的生育周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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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康提族习俗法，现行规定是甚至1 2岁以下者也可缔婚，日后再补办法律手续。 

穆斯林法律中没有规定最低结婚年龄，只是授予在新娘为1 2岁以下时有权对婚姻 

实行某种监管，日后再举行婚礼。

目前，有人向政府提议把男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都提高到2 1岁，无论他/她 

们可能从属于何种法律》这样做是考虑到全民的幸福，是以健康优生为基础的，可 

以控制产妇死亡率，对出生率和国家目前的人口政策产生有益的影响。斯里兰卡也 

是联合国《关于婚姻的同意和结婚最低年龄公约》的签字国。

统计数字表明，1 6岁以下的新娘急剧减少，妇女的结婚年龄明.显.._h升。自 

1975年到1979年，16岁以下年龄组的新娘大约有5〇0人。16-19岁年龄组 

的大约有2万人。妇女的结婚年龄有了显著上升。

妇女对婚约的同意是有效婚姻的先决条件，只有穆斯林婚姻除外。在穆斯林婚 

姻中，没有规定要征得新娘的同意。各委员会，包括穆斯林法律研究委员会，都时 

常提出建议，要求作出规定，事先征得新娘对婚姻的同意。尤其是随着妇女教育的 

普及，造成不要新娘签字的社会条件在穆斯林钍会中已不复存在。

凡法律准许缔结婚约者都有婚姻选择自由。在社会较为保守的部分人当中，包 

办婚姻还是相当普遍的，但也需征得新娘的同意。地方报纸的婚姻专栏显示，父母 

和年长者不仅包办妇女的，而且也包办男子的婚姻。这些专栏中约有3 0 %是关于 

男子婚姻伴侣的。

法律没有规定要提供嫁妆。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嫁妆制度。在大多数包办的婚姻 

中，都陪送嫁妆。征求新郎的征婚广告有以现款和财产作为陪嫁。另一方面，征求 

新娘的征婚广告则提出有工资的新娘可作为有嫁妆新娘之外的另一选择。

家庭关系

在婚姻存续期问，虽然认为男子是一家之长的观念仍然相当普遍，但已婚妇女 

作为一个独立者享有充分法律权利。

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和她们的法律行为能力，前文中业已提及。

至于离婚，一般法律对男女规定了同样的离婚理由。这些理由是婚后通奸、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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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遗弃和婚姻期间患有不可治愈的阳蒌症。实行离居7年作为承认婚姻破裂无法弥 

合的理由，已造成了一些相反的法院判决。目前正在提出动议，要求澄清这一立场 

即立法机关的意图是将上述理由作为一项新增的离婚根据加以实施。

在《康提族法》中，离婚理由是妻子婚后通奸、丈夫通奸，乱伦或凶恶残忍、 

被配偶一方遗弃达到两年.无法共同幸福生活并相互同意。

根据穆斯林法，妻子可因对方虐待或构成过错的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作为理 

由而申请离婚。对于希望获得离婚的丈夫，则没有规定任何理由。

目前提交政府的有关离婚法的拟议修正案，试图尽可能规定统一的理由。但要 

实施同样的理由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穆斯林婚姻和离婚，因为他们受制于伊斯兰法。

在1975年之前，立法规定在以通奸为理由的离婚及有关的赔偿损失诉讼中，

只有妇女才可被控告作为共同被告人。此后，《1975年司法管理第2 5号„法令 

(修正案）》废除了这条规定，现在的《民事诉讼程序法》中所载的法律规定，凡 

可指名道姓说出通奸者姓名的，则在此种离婚诉讼案中，被点名者应成为诉讼的共 

同被告人。

《司法管理法（修正案）》还规定，在婚姻诉讼中，配偶各方均有权利要求赡 

养费，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法》，也持同样立场。赡养义务的概念从前是指男子 

而言，现在也扩大到适用于妇女。

在父母离婚时的监护问题上，虽然先前承认父亲有优先权，但最近的司法发展 

趋势是强调孩子的根本利益。

有关子女和青少年及一般婚姻和康提族婚姻的立法强调指出，在婚姻存续期间， 

父亲军有作为自然监护人的优先权利。穆斯林法也赋予父亲以看管未成年子女的重 

要权利，母亲的监护权十分有限。根据穆斯林法，家长权利主要取决于子女的年龄 

和性别。不过，由于认识到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法院在判决监护的问题上可 

以将其他因素作为次要的考虑。

传统的锡兰法承认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这反映出对妇女性平等的承认，不 

过英国征服者在19世纪就已规定一夫多妻制是非法的了。今天，重婚是违法犯罪 

行为，只有穆斯林者除外，其实他们在斯里兰卡也很少实行—夫多妻制。另外，

《1954年穆斯林婚姻和离婚法》规定，男子如要缔结第二个婚约，应通知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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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统计数字显示，在登记的穆斯林婚姻中，只有1/2%是一夫多妻的情况。一 

些非穆斯林者板依伊斯兰教，其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夫多妻制的婚姻，针对这种 

情况，人们正在提议要求，法律规定在从前婚姻未经合法解除之前，不得缔结新的 

婚姻。

《赡养条令》明确承认，父亲有义夯在婚姻解除时赡养子女。不过，在决定所 

需赡养费时，也考虑母亲的经济能力。

根据一般法律，父亲有法定义夯要赡养其私生子，但根据穆斯林法，父亲却没 

有这种义务。对于这种义夯加以承认是因为《赡养条令》的缘故。

未成年者的代表权

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法》方面，男女有同等的权利代表未成年的近亲提出 

诉讼。但是，已婚妇女不得被指定作为未成年被告的任意监护人。《1975年司法 

管理法（修正案）第2 5号法令》颁布后，这项禁令即于1975年宣布取消，废除 

了当时实行的《民事诉讼程序法》。但是，1977年再次自动全面实行从前的《民 

事诉讼程序法》，这项禁令规定也自动重新实行起来，当然这并不是特意要这样去 

做的。

在被认为属于精神不正常者提出诉讼或对诉讼进行辩护的情况下，上述规定也 

同样适用，与未成年者的情况一样。

儿童的收养

根据《儿童收养条令》，任何人均可向法院申请收养儿童。但如提出申请的是 

一名独身男子，而申请收养的却是一名女性，则不得判给收养，除非法院确信有特 

殊情况可以作为判给收养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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